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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物价局
文件

江苏省司法厅

苏价费〔2017〕113 号

省物价局 省司法厅关于明确

我省律师服务收费试行标准的通知

各设区市、县（市、区）物价局（发改委、发改局）、司法局：

为了规范律师服务收费行为，维护委托人和律师事务所的

合法权益，促进律师服务业健康发展，根据省物价局 省司法厅

《江苏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苏价规〔2016〕9号）等规

定，现将我省实行政府指导价的律师服务收费试行标准及相关

要求明确如下，请各地认真贯彻执行。

1、律师事务所在履行服务和收费时，应严格按照《江苏省

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江苏省律师服务收费试行标准表》

（详见附件 1）明确的要求和项目标准进行收费。严格按照《重



大、疑难、复杂诉讼案件认定标准》（详见附件 2）确定案件难

易程度。对实行风险代理和计时收费的，严格按照由省律师协

会制定的《江苏省律师服务风险代理收费规则》和《江苏省律

师服务计时收费规则》实施收费。

2、律师事务所应严格遵循公开公平、自愿有偿、诚实信用

的原则开展法律活动。应严格执行收费公示制度，相关服务收

费项目、收费标准、计费单位及收费文件依据、价格投诉电话

等，均应当在律师事务所显著位置予以公示，方便委托人查询，

接受社会监督。公民和组织发现律师事务所有违反规定不执行

政府指导价或者其他价格违法行为的，可以向价格主管部门举

报。

3、试行标准自发文之日起执行，试行期限 2年。省物价局

省司法厅《关于调整律师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苏价费〔201

3〕421号）同时废止。

附件：1．江苏省律师服务收费试行标准表

2．重大、疑难、复杂诉讼案件认定标准

江苏省物价局 江苏省司法厅

2017年 6月 30日



附件 1

江苏省律师服务收费试行标准表

单位：元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一、代理刑事案件

（一）简单案件

1、侦查阶段 1000-8000 元

2、审查起诉阶段 1500-10000 元

3、一审阶段 3000-20000 元

（二）重大、疑难、复杂案件 不高于简单案件 5倍金额

二、代理民事案件：担任公民请求支付劳动报酬、工伤赔偿；请求给付赡养费、抚

养费、扶养费；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最低生活保障

待遇的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代理人；担任涉及安全事故、环境污染、征地拆迁赔

偿（补偿）等公共利益的群体性诉讼案件代理人的案件实行政府指导价。其它案件

类型实行市场调节价。

（一）简单案件

1、不涉及财产 2500-10000 元

2、涉及财产按诉讼争议标的额

≤1万元 按民事不涉及财产案件标准执行

＞1万元，≤10 万元 6-7%

＞10 万元，≤50 万元 5-6%

＞50 万元，≤100 万元 4-5%

＞100 万元，≤500 万元 3-4%

＞500 万元，≤1000 万元 2-3%

＞1000 万元，≤1亿元 1-2%

＞1 亿元 0.5-1%

（二）重大、疑难、复杂案件 不高于简单案件 5倍标准执行

三、代理国家赔偿（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案件、代理仲裁案件



（一）简单案件

1、不涉及财产 按民事简单案件不涉及财产标准执行

2、涉及财产按诉讼争议标的额 按民事简单案件涉及财产标准执行

（二）重大、疑难、复杂案件 按民事简单案件不高于 5倍标准执行

四、实行政府指导价的案件采取计时收费的 200-2500 元/小时

说明：

一、代理刑事案件

1、担任刑事自诉案件辩护人、代理人，公诉案件被害人代理人的，按照刑事案

件收费一审标准收费。

2、代理刑事案件被害人的，按照标准酌减收费。

3、单独代理第二审、死刑复核、审判监督及特别程序案件的按照一审收费标准

收费。曾代理前一阶段的，后一阶段起减半。

4、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时涉及数个罪名或数起犯罪事实，可按照

所涉罪名或犯罪事实分别计件收费。

5、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民事诉讼部分，属于实行政府指导价范围的，按照

民事诉讼案件标准收费；属于市场调节价范围的，由律师事务所和委托人协商确定。

二、代理民事案件

1、单独代理二审、再审、执行、反诉案件分别按照一审案件的收费标准收费。

曾代理前一阶段的，后一阶段起减半。

2、民事、国家赔偿及仲裁案件同时涉及财产和非财产关系的，可按较高者计算

并收费。

3、代理本诉同时代理反诉案件的，反诉标的额另行减半收费。

4、涉及财产（诉讼争议标的额）收费实行分档费率累进计费。

三、所有类型案件

1、代理各类诉讼案件的申诉，按照一审阶段收费标准执行。

2、风险代理收费适用于涉及财产关系的法律事务，刑事诉讼案件，实行政府定

价的民事案件、国家赔偿和仲裁案件禁止风险代理收费。实行风险代理收费的，合同

约定不明确或者显失公平的，按照有利于委托人的解释。

3、委托人为境外或港、澳、台的，办理涉外或涉港、澳、台法律事务，可以由

律师事务所参照外国或港、澳、台地区驻我国代表机构办理同类法律事务的收费标准，



与委托人协商确定收费数额。

4、重大、疑难、复杂诉讼案件经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协商一致并确认。

5、代理实行政府指导价的案件，采用计时收费的，不足 30 分钟不收费；超过 3

0 分钟不足 1小时，按 1小时；按一名律师办理事务时间确定，需要两名及以上律师

的，分别计算时间并相加后确定。

6、律师事务所在提供法律服务过程中通过办案律师代委托人支付的诉讼费、仲

裁费、鉴定费、公证费、翻译费、跨境通讯费、专家论证费等代付费用以及办案差旅

费不属于律师服务费，由委托人另行支付。律师事务所需要预收办案差旅费的，应当

与委托人协商一致，并书面约定，确需变更费用的，律师事务所必须事先征得委托人

的书面同意。



附件 2

重大、疑难、复杂诉讼案件认定标准

为准确判定律师服务所受理的诉讼案件的难易复杂程度，

规范收费行为，维护委托人和律师事务所的合法权益，根据《江

苏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制定本认定标准。

一、适用范围

本认定标准适用于在江苏省设立的律师事务所受理诉讼案

件时，准确认定案件的难易复杂程度，准确适用律师服务收费

标准，除以下认定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其余类型的案件

均按简单案件的收费标准执行。

二、重大、疑难、复杂诉讼案件认定标准

（一）通用认定标准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案件，为重大、疑难、复杂诉讼

案件：

1、由中级以上（含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一审案件；

2、符合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行政等机关重大、疑难、

复杂案件标准的案件；

3、引起社会普遍关注、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案件；

4、新类型案件；

5、涉外或涉港、澳、台的案件；



6、办案机关决定需要其他专业人士参与的案件，但由一般

翻译与鉴定人员参与的简易案件除外；

7、案情复杂、涉及 3个以上法律关系的案件；

8、异地办理（即在律师事务所所在地级市行政区划以外办

理）的非明显简易的案件；

9、其他由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协商一致，经委托人认可的

作为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

（二）重大诉讼案件认定标准

1、重大刑事诉讼案件认定标准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刑事诉讼案件，属于重大刑事诉讼案

件：

（1）在县级区域以上范围内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案件或引

发媒体高度关注的案件；

（2）由地级市以上司法机关负责侦查、起诉、审判的案件；

（3）涉外或涉港、澳、台犯罪的案件；

（4）单位犯罪的案件；

（5）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可能被判处 10年以上有期徒

刑的案件；

（6）存在群体性、敏感性等因素对社会稳定有较大影响的

案件。

2、重大民事诉讼案件认定标准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民事诉讼案件，属于重大民事诉讼案

件：



（1）在县级区域以上范围内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案件或引

发媒体高度关注的案件；

（2）存在群体性、敏感性等因素对社会稳定有较大影响的

案件；

（3）涉外或涉港、澳、台的案件；

（4）由中级以上（含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一审案件。

3、重大行政诉讼案件认定标准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诉讼案件，属于重大行政诉讼案

件：

（1）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

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或行政拘留等行政

处罚决定的行政诉讼案件；

（2）在县级区域以上范围内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案件或引

发媒体高度关注的案件；

（3）存在群体性、敏感性等因素对社会稳定有较大影响的

案件；

（4）涉外或涉港、澳、台的案件；

（5）由中级以上（含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一审案件；

（6）对县级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省级以上人民政府的职

能部门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案件；

（7）对涉及当地重大基础建设、投资建设及社会公共利益

建设项目的行政许可或重大行政处罚提起行政诉讼的案件。

（三）疑难、复杂诉讼案件认定标准



1、疑难、复杂刑事诉讼案件认定标准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刑事诉讼案件，属于疑难、复杂刑事

诉讼案件：

（1）存在罪与非罪争议的案件；

（2）存在此罪与彼罪定性争议的案件；

（3）存在检察机关决定不起诉可能的案件；

（4）涉嫌 2个以上罪名的案件；

（5）3人以上的共同犯罪案件；

（6）申诉或申请再审案件；

（7）涉嫌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黑社会性质组织、

恐怖组织、走私、毒品、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破坏金融秩序、

金融诈骗、危害税收征管、妨害公司企业管理秩序、侵犯知识

产权、扰乱市场秩序等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案件；

（8）涉嫌《刑法修正案》规定的新罪名案件。

2、疑难、复杂民事诉讼案件认定标准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民事诉讼案件，属于疑难、复杂民事

诉讼案件，但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除外：

（1）涉及 3个以上法律关系或 3项以上诉讼请求的案件；

（2）一方当事人提出管辖异议的案件；

（3）任意一方当事人人数在 3人以上的或《民事诉讼法》

第 53条、54条、55条所规定的共同诉讼、集团诉讼等案件；

（4）一方证据在 20件以上或双方证据在 30件以上证据繁

多的民事案件或涉案事实时间跨度超过 3年以上的案件；



（5）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审理的再审或抗诉案件；

（6）与行政法律关系或刑事法律关系有交叉的民事案件；

（7）刑事申诉或刑事再审中的附带民事诉讼案件；

（8）审判机关在律师事务所所在的地级市以外的案件；

（9）诉讼过程中未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执行案件和公证债

权文书的执行案件；

（10）开庭审理超过 4次以上或一个审理时间超过 18个月

的案件；

（11）权属纠纷、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人寿保险合同纠纷、

代位权纠纷、撤销权纠纷、招标投标买卖纠纷、拍卖纠纷、房

地产开发经营合同纠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技术合同纠纷、

知识产权纠纷、保险合同纠纷、海商合同纠纷、信用证纠纷、

期货交易纠纷、信托纠纷、经营合同纠纷、农业承包合同纠纷、

提单纠纷、存单纠纷、承包经营权纠纷、票据证据权益纠纷、

股东权纠纷、损害公司权益纠纷、不正当竞争纠纷、海事纠纷

等新类型案件；

（12）适用特殊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

3、疑难、复杂行政诉讼案件认定标准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诉讼案件，属于疑难、复杂行政

诉讼案件：

（1）行政诉讼原告在 3人以上的案件；

（2）被诉行政行为与民事或刑事法律关系交叉的案件；

（3）因涉及知识产权、海商海事、税收等专业的行政诉讼



案件；

（4）申诉或再审的案件。

抄送：国家发展改革委、司法部，省法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

江苏省物价局办公室 2017 年 6 月 30 日印发




